
2017年高雄市【華維盃】書法比賽實施計畫 
一、主旨：為推廣書法藝術，落實書法教育，藉以傳承書法文化，特舉辦本比賽。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華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三）承辦單位：大寮區山頂國民小學 

三、參賽資格： 

   （一）凡設籍、居住、工作或就讀高雄市之民眾或國中小學生(挑戰組除外)，對書法有興趣 

         者，皆可按比賽之分組自由報名參加。 

   （二）挑戰組歡迎全國各地愛好書法者參與比賽。 

四、比賽分組： 

   （一）國小中年級以下；（二）國小高年級組；（三）國中組；（四）社會組； （五）挑戰組。 

     【學生以報名時實際就學年級之組別為準，每組最多 100 人，以報名時間先後篩選】 

五、比賽日期： 106 年 01月 21日（週六），時間如下(如有變更，另行公佈於本校網頁)： 

   （一）國小中年級以下：08：00－08：50 

   （二）國小高年級組：09：00－09：50    （三）國中組：10：00－10：50           

   （四）社會組：11：00－11：50          （五）挑戰組：13：00－13：50 

六、比賽地點：山頂國小 (地點：高雄市大寮區山頂路 211號、TEL：07-7828205) 

七、比賽方式：現場書寫 

八、比賽須知： 

   （一）每位參賽者限報名一組，字體不拘，內容現場出題。作品規格除國小組為 28字四開 

         宣紙，國中組以上直式對開(挑戰組依現場發給紙張書寫)，須落款署名及用印（無書 

         法用章者可免）。 

   （二）凡比賽作品均不予退件，得獎人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有刊印、展覽之權利。 

九、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6年 1月 16日下午 4時前送達，逾期不受理。方式如下： 

   （一）山頂國小網頁右側報名專區『http://www.sd.ks.edu.tw/』線上報名。         

十、評審及獎勵： 

   （一）由承辦單位遴聘國內著名書法家擔任評審委員。 

   （二）獲獎名單於 106年 01月 21日現場公佈，並在山頂國小網站公告，並當天頒獎。 

   （三）除挑戰組外各組第一名 1名、第二名 2名、第三名 3 名；優選獎 10名；入選 10名（給 

         予獎狀乙紙）。 

   （四）挑戰組前三名各 1 名；優選獎 5名；入選 10名（給予獎狀乙紙）。 

   （五）各組得名者贈獎狀一紙及獎金，獎金內容如下：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選 

國小中年級以下組 獎金 3,000元 獎金 2,000元 獎金 1,000元 獎金 500 元 
國小高年級組 獎金 3,000元 獎金 2,000元 獎金 1,000元 獎金 500 元 
國中組 獎金 5,000元 獎金 3,000元 獎金 2,000元 獎金 1000元 
社會組 獎金 5,000元 獎金 3,000元 獎金 2,000元 獎金 1000元 
挑戰組 獎金 30,000元 獎金 20,000元 獎金 10,000元 獎金 5,000元 
十一、頒獎：中華民國 106年 01月 21日 15：00頒獎。 

十二、展覽日期地點：預定於 106年 02 月 10日 8：30－16：00於山頂國小展示。 

十三、經費來源：由華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贊助。 

十四、當天帶隊老師於活動結束後六個月內以課務自理方式補休半日。 

      (依據 105.12.16高市教社字第 10537847500 號函辦理)。 

十五、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修訂之。 


